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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法律廉政 

科 目：刑事訴訟法 

 

一、甲涉犯背信罪嫌。甲多日未回家，警察乙、丙在火車站前看到甲，上前表明身分後希望甲一

起回警察局接受詢問。甲拒絕，乙、丙將甲推倒，並由乙將甲雙手銬上手銬。請問，根據刑

事訴訟法，乙、丙的行為是否合法？（25 分） 

【難易度分析】★ 

【破題關鍵】 

現行犯逮捕的要件等於考到爛了，再不會也沒辦法。 

【命中特區】 

刑事訴訟法法典 

【擬答】: 

乙丙之行為係無票之逮捕行為。 

依題所示，乙丙並未持有拘票，故不可能該當合法之有票拘提，故僅可能係無票之逮捕

或可事後補發搜索票之緊急拘捕，合先敘明。 

又，拘提與逮捕係於一定時間內，短期拘束被告自由的強制處分，其目的在保全被告或

蒐集證據，以利訴訟程序進行。今乙丙將甲推倒並上戒具之行為，已侵害甲之人身自由，

且其目的在於使甲前往警局配合接受偵查，難謂無保全被告與蒐集被告自白等證據之目

的，該當拘提與逮捕之要件。 

準此，乙丙之行為屬於「逮捕」。 

甲並非現行犯，更無緊急拘捕之事由，故乙丙之行為不合法。 

按，「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為現行犯。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以現行犯論：

一、被追呼為犯罪人者。二、因持有兇器、贓物或其他物件、或於身體、衣服等處露有

犯罪痕跡，顯可疑為犯罪人者。」、「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有下

列情形之一而情況急迫者，得逕行拘提之：一、因現行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

嫌疑重大者。二、在執行或在押中之脫逃者。三、有事實足認為犯罪嫌疑重大，經被盤

查而逃逸者。但所犯顯係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者，不在

此限。四、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嫌疑重大，有

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及第 88 條之 1 分別定有明文。 

查，甲係於火車站遇到乙丙，縱令其犯嫌重大，其犯罪過程早已結束，而不該當現行犯；

又，其亦未遭人追呼，且並無任何可疑痕跡，而不該當準現行犯；而其亦無得緊急拘捕

之事由，所犯亦非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無從依法緊急拘捕。 

本件亦無通緝，故亦不得以通緝犯逮捕之方式對甲為逮捕． 

綜上，乙丙之逮捕行為不符任何無票拘捕之事由，並非合法。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9地方特考） 

共 4頁 第 2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二、偵查中，依法應有律師到場為被告辯護之強制辯護情形為何？此等情形下，辯護人如何產生？

（25 分） 

【難易度分析】★★★★★ 

【破題關鍵】 

只要背好刑事訴訟法，基本上這就是法條題，應該是不會答錯才對；另外學說主張強制辯護制

度專指審判中，故偵查中並無強制辯護這個字眼存在。 

【命中特區】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5147 號判決，簡紹恩刑訴講義，第六編第三章 

【擬答】: 

偵查中遇有原住民，或心智狀況無法完全陳述時，應指派律師為其辯護。然此非「強制辯

護制度」，題目有混淆法律用語之嫌，併與敘明。 

按，「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

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

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參照。 

為保弱勢族群與心智障礙者之程序利益，我國特立法於偵查中有上開情況時，應指派律

師為其辯護；然此與「強制辯護程序」而有違反得依本法第 379 條第 7 款違反「審判中」

強制辯護作為上訴三審之理由不同，併與敘明。 

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亦應有辯護人到場陳述意見。 

按，「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

辯護。」刑事訴訟法第 31-1 條參照。 

被告得自行選任辯護人，或由法院請求法律扶助基金會為扶助；而若屬羈押審查程序，亦

可通知公設辯護人到庭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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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因涉犯肇事逃逸罪嫌被警察局通知到場。甲在晚間 10：00 抵達警察局。警察乙依法告知甲

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1 項所定事項，隨即開始詢問甲有關肇事逃逸之案情，甲也回答相關問

題的詢問。請問，根據刑事訴訟法，乙之行為是否合法？（25 分） 

【難易度分析】★ 

【破題關鍵】也是單純法條題，沒什麼學問。為了顯得答案不要空泛，看起來有學問一點，建議

是加入夜間訊問禁止的規範目的來充實一下。 

【命中特區】刑事訴訟法法典 

【擬答】: 

警局之通知行為合法。 

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

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得報請檢察官

核發拘票。」刑訴法第 71 條之 1 參照。 

是以，警察本得職權以通知書通知嫌疑人到檔詢問，然其需以通知書為之，故若警察係

依法以通知書通知甲到場，其通知則屬合法。 

本案訊問之時，已係夜間，非有刑訴法第 100 條之 3 之事由，不得訊問。 

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人，不得於夜間行之。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一、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二、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

錯誤者。三、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四、有急迫之情形者。犯罪嫌疑人請求立即詢問

者，應即時為之。稱夜間者，為日出前，日沒後。」刑訴法第 100 條之 3 參照。 

為保障人權，給予被告最基本之睡眠，我國原則上禁止頁間之訊問，今訊問時間為晚間

十點，必係日沒後而數夜間，而本案亦無受檢察官或法官許可，且無急迫之情形，更非

屬人別訊問而已係本案訊問，是除非甲同意，否則警察不得詢問之。 

四、甲涉犯背信罪嫌。警察調查中，警察直接向法院聲請搜索票，法院據此核發搜索票。又，在

甲同意下，警察乙、丙搜索甲的住家，但沒有通知甲的辯護人丁。請問，根據刑事訴訟法，

上述法院核發搜索票之程序及警察執行搜索之程序是否全部合法？（25 分） 

【難易度分析】★★★ 

【破題關鍵】 

本題還滿有水準，出了比較少人會注意到的搜索票聲請程序，光是他考有票搜索就值得給星；

另外就 150 條的立法理由部分，如果能寫出來一定是大加分，我相信各位的刑訴老師一定有教

到這塊法條沒寫清楚的爭議（至少我有教啦），所以有學到就有拿分囉。 

【命中特區】 

簡紹恩刑訴講義，第六編第四章 

【擬答】: 

警察不得直接向法院聲請搜索票，應先報請檢察官之許可。 

按，「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認有搜索之必要時，得依前

項規定，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刑訴法第 128 條之 1 參照。 

為保持檢察官偵查主體之地位，偵查輔助機關司法警察若欲聲請搜索票，仍須經檢察官

之許可，始能達到權責合一之責任分配制度。是本案警察直接向法院聲請搜索票，為不

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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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刑訴法第 150 條之立法理由，偵查中之搜索，辯護人不得在場，故若甲同意搜索，則

警察乙丙之程序合法。 

按，「當事人及審判中之辯護人得於搜索或扣押時在場。但被告受拘禁，或認其在場於

搜索或扣押有妨害者，不在此限。」、「如於搜索、扣押或勘驗時准許辯護人在場，不

僅有損偵查不公開之原則，且亦有礙實施偵查之公務員迅速及時為之，足以影響發現真

實。」刑事訴訟法第 150 條第 1 項及立法理由分別可資參照。 

為維持偵查中之秘密性，及搜索之迅速及確實之需求，若允許於偵查中搜索時辯護人在

場，立法機關認為可能會危害偵查之順利，故於立法理由中明文排除辯護人之在場權。

故辯護人不得在場，檢警機關仍得為合法搜索。 

次按，「搜索，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但執行人員應出示證

件，並將其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刑訴法第 131 條之 1 參照。 

無論有無搜索票，於甲同意之狀況下，警察機關本得為合法之搜索，是縱令本案搜索票

核發之程序有瑕疵，檢警機關仍得於甲出於自願性同意之況下，為合法之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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